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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07 证券简称：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：临2025-110

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贵州生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终止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《合作协议》签署情况

2021年 10月 8日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医药”或

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药信谊”）与贵

州生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生诺”）及全资子公司江苏太瑞生诺

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生诺”）签署了新型抑酸剂 X842 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X842”）的《生产、销售及开发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原合作协

议》”），上药信谊获得了 X842 原料药及制剂在中国区域（包括香港、澳门及台

湾）的独家委托生产和所有适应症的工业销售权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81号）。

（二）《原合作协议》终止

2025 年 11月 18日，基于对外部市场的综合评估，同时考虑各方整体经营

发展规划，经友好协商，上药信谊与贵州生诺、江苏生诺及贵州生诺全资子公司

上海生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三者合并简称“生诺生物”）签订了《生产、销售

及开发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终止协议》”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、《终止协议》于签订后 45 个工作日内上药信谊收到生诺生物返还的 1.1

亿元首付款及开发注册里程碑费用后生效，生效之前《原合作协议》继续有效，

生效之后《原合作协议》自动终止。

2、生诺生物于《终止协议》生效后 45个工作日内按照年化 3%利率向上药

信谊支付 1.1亿元首付款及开发注册里程碑费用对应的资金占用费。

3、适用中国法律，争议解决方式同《原合作协议》，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

裁委员会仲裁，仲裁地点在北京。

2025年 12月 5日，上药信谊收到生诺生物返还的 1.1亿元首付款及开发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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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里程碑费用，《原合作协议》自动终止且对各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1、《终止协议》系基于上药信谊和生诺生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《原合作协

议》达成的终止安排，未在《原合作协议》基础上增加对上药信谊不利的额外义

务，对上药信谊的权利不构成不利影响。

2、本次与生诺生物终止对 X842的合作不会对公司及上药信谊的财务状况

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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